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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

设。德威集团致力投身惠州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市政工程的预结算工作，

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使得投入建设的资金得到更好的回报。 

近年来，政府提出了：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按照“精简、规范、效能”的原则，优化审批流程。这

在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关于明确市级基本建设项目预结算审核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中，切切实实的体现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市级

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惠市委办发电〔2018〕76 号）

精神，进一步优化预算执行流程、提高审核效率。具体体现如下： 

1、预（结）算送审程序减少：市业务主管部门做好送审资料的审核把关工

作后，填写建设项目预（结）算送审意见表送报惠州市财政局工程预结算审核中

心。原程序为市业务主管部门将送审资料报“财政局经建科”审查后，送财政局

资金科室审查，再转预（结）算审核中心审核。新的规定中明确建设单位需对送

审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把关，优化、简化财政局的审核程序。 

2、建安费金额 50万元以上的基建项目项目预（结）算工作送审，原则上

以批准立项的项目为单位整体送审。基建项目确实需要分期实施的，市业务主管

部门应编制基建项目分期控制说明；市业务主管部门未有特殊原因长期未返还工

程预（结）算定案书影响项目审核工作的，市审核中心将暂停受理该业务主管部

门新报送的基建项目。项目预（结）算工作整体送审，体现审核的工作集中性、

简约性，同时也对市业务主管部门办事效率提出了要求。 

3、建安费金额 50万元（含 50 万元）以下的基建项目，市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二级预算单位及单项基建项目建安费金额 50 万元以下（含 50 万元）的基

建项目的预（结）算审核，市财政部门事后抽查。如该基建项目委托代建部门建

设的，则备案及抽查的主体为代建部门。采用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

审核（具体可以咨询市中介超市），部门复核的工作模式，最终出具审核定案书。



此项新规，避免了小微的民生项目因财政排队审核的时间长，而迟迟不能开展。

新的规范管理讲求效率、效能的原则，在进一步下放管理事项审批权限的基础上，

明确分管领导和各科室管理事项的审批权限。 

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能和办事效率，确保监

督到位、管理规范，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既植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的体

制机制优势，在流程优化、力量整合等方面有了新的超越，是政府向人民作出的

承诺，体现的是以人为本，蕴含的是观念革新，推动的是转型发展，是一场从理

念、制度到作风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革。 

 


